
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13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年 2月 1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。 

貳、地點：本所 4樓會議室。 

參、主持人：莊區長茂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馨瑩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首先感謝社會局林專門委員坤宗、李股長、林工作師及市府

性平委員李萍委員蒞臨本所指導，公所推展性平業務非常努力也有成

果，不僅女性主管及女性同仁人數比例高且業務表現優異，在所轄建設

上近年也增設多所性別平等廁所，並透過宣導加強內外部民眾性平意

識，也希望同仁持續將性平融入市政業務作推動，繼續進步，有更多成

效，並獲得大家的認同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所 11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「新北市政府 110 年至 113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

畫」及新北市政府 112 年 11 月 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08238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前一年度執行成果報告需提報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討論通過

後，公告上網。 

三、 經彙整各單位 112 年執行成果並依市府規定格式填具報告如附件

1(P1-P15)。 

討論：  

李股長： (一) 性別預算部分，嗣後公所推動性平方案的相關預算應都

納入呈現。 

(二) 自製性平文宣品部分，請再盤點各課室是否有自製海報

等相關文宣品，如有，請補充列入性平宣導項下，如無，

建議次年度可發想製作永和公所專屬的性平文宣。 

(三) 為符合性別平等之概念，成果報告書內「兩性」之文字，

請配合修正為「性別」。 

決議： 請參考李股長之意見修正相關內容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
案由二：本所 112年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「112年新北市區公所性別工作陪根計畫」及新北市政府 112

年 11月 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08238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 112年性平亮點方案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2(P16-P24)。 

(一) 工務課-人行道適宜性-兩性路權平等。 

(二) 社會人文課-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夢-社區之夜 (結合民權等 4

社區辦理性別平權特色表演活動)。 

討論：  

李委員： (一) 人行道及騎樓整建路平，對性別平權及婦女安全有很大

的助益，在量化資料上看到改善工程高達 119處，建議

相關經費預算應於性別預算呈現，俾利外部瞭解公所對

性平業務的重視及推動。 

(二) 永和仲夏夜之夢-社區之夜，透過歌舞劇表演的方式推

廣及宣導性別意識相當活潑熱情，其中結合社區長者登

台演出促進健康權，是非常好的成果，同樣建議相關經

費預算應於性別預算呈現。 

林專委： (一) 生活之中無處不性別，性別平等應融入業務推動，絕非

僅為了考核另辦宣導活動而已，在 107年永和公所推動

地下道美化，就是很好的性平成果展現。本次看到的人

行道及騎樓整建路平方案，建構性別友善及安全環境，

相信能讓用路人有感，謝謝公所，也希望公所朝此方向

繼續努力。 

(二) 各行政區都有自己的特色活動，能融入 CEDAW及性平議

題非常好，社會局也非常願意提供資源及協助行銷。性

平推動上，希望不同性別獲得資源相同，永和仲夏夜之

夢-社區之夜，看到活動參與者還是以女性居多，建議

以後類此活動可使用不同誘因來提高男性參與，例如開

設專班或給予獎勵等。 

李股長： 永和仲夏夜之夢-社區之夜，量化資料建議可再補充辦理場

次、參與人數、觀賞人數，並加入性別統計資料。 

決議： 請參考李委員、林專委及李股長之意見修正相關內容，餘照案通

過。 

 

 



案由三：本所 113年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「新北市政府 110 年至 113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

畫」及新北市政府 112 年 11 月 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08238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經各單位提報並彙整「113 年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一覽

表」如附件 3(P25-P26)。 

討論：  

李股長： 同前，工作項目內「兩性」之文字，請配合修正為「性別」。 

林專委： (一) 提醒各課室在辦理性別工作項目時應扣合本府相關性

別考核指標，俾利落實性平推動，舉例來說辦理性別意

識培力課程，應有課程前、後測或調查參訓學員需求，

課程進行可採講師授課或其他多元方式，如為 CEDAW課

程，授課內容應明確涵蓋以下項目：1.CEDAW與受訓對

象業務關聯性、2.引用 CEDAW指引、3.暫行特別措施、

4.直間接歧視、5.交叉歧視、6.多元性別權益。 

(二) 建議在新聞稿及施政計畫中，呈現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

來關注性別平等議題，方式：統計分析發現問題及需

求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。 

李委員： 針對不利情勢婦女及中高齡女性這類特殊族群的工作(就業)

權及經濟權，公所一定也作了很多協助輔導工作，建議也提

列補充於性平工作項目。 

決議： 請參考李股長、林專委及李委員之意見修正相關內容，餘照案通

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本所 113年性平亮點規劃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「113年新北市區公所性別工作陪根計畫」及新北市政府 112

年 11月 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08238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 113年性平亮點提報方案-民政課-性別平權社會更和諧！如

附件 4(P27)。 

討論：  

林專委： 性平亮點方案宜加強文字行銷包裝，增加性別濃度，例如前

言可敘述里鄰長角色的重要性，為第一線協助推動市政及服



務里民人員，有關其參與的銀髮俱樂部或訪視關心獨老弱勢

皆是在推動性平，所以性平宣導結合里鄰長知能研習活動，

可達事半功倍之效。另外上課前應調查參訓對象(里鄰長)需

求，並進行前、後測，才能對症下藥抓到 CEDAW 及性平要宣

導的主軸。 

李股長： 發展性平亮點方案，可先思考在地特色為何，再發想如何融

入性平推出讓民眾有感之方案。依民政局統計資料顯示，永

和里長的性別比例，女性比例一直是很高的，這就是一個永

和的特色，亮點方案建議可以結合在地優秀女力作發展，例

如女性里長的人物特輯，分享如何投入公共事務、參政、參

與決策的過程。 

李委員： 就婦團的立場，很願意與公部門協力推展性平，公所的亮點

方案建議也可以與民間團體合作，例如透過里鄰長知能研習

活動發掘社區不利情勢婦女及中高齡女性，提供所需輔導，

使其經濟賦權。 

決議： 請參考林專委、李股長及李委員之意見修正 113年性平亮點方案。 

 

案由五：本所 113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(法定版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2 年 11 月 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08238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 113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如附件 5(P28)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，另請參考委員前述意見，嗣後公所辦理性別業務的預

算應都列入性別預算呈現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主席結論：謝謝委員們今天提供很多寶貴意見，性平業務不是只為了考

核，而是要把事情做好，除了在既有的業務上加入性別元素，希望能注

入更多創新的想法與做法，讓性平業務推動更加多元豐富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3時 30分。 


